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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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城镇独生
子女父母
奖励扶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15修正）
第二十三条：“国家对实行计
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
奖励。第二十七条 在国家提
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
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
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
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
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
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励扶
助的，继续享受相关奖励扶助
。”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
财政厅关于实施城镇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扶助制度的通知（豫
卫家庭[2015]2号）为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促进我省
城乡人口和社会经济协调发
展，根据《河南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和《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豫政〔2014〕83号)

城镇
独生
子女
家庭
父母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查阅提交材料后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乡镇街道办
事处

即办

每年1
月底
前村

级公
示，2
月15
日前
乡级
初审
公示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证件材料审查审核

完毕后参加核查的调查组成员入
村（社区）、入户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提出核查意见。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2
月底

前县
级确
认审
批并
公示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抽查核查决
定，上报市级；对于不予行政行

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3
月20
日前

市抽
查复
核并
公示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向代发机构
提供奖扶对象花名册。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财务股

每年
10月
31日
前

5.因迁出、死亡、子女数变更等
原因不符合的，第二年2月底之
前退出享受奖励扶助。

乡镇街道办
事处

4月10
日前
年审
变更

和录

服务电话：0375-7068013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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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
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15修正） 第
二十七条：“在国家提倡一对
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
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
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
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费管理发放办法〉
的通知（豫人口〔2009〕
30号））第一章第一条 为规
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管理
发放，根据《河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和《中共河南省
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利
益导向机制，进一步做好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豫
发〔2008〕23号）及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第三条 城
镇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农
村居民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的管理发放按以下条款执行 
第四条 人口计生部门负责核
实符合条件对象人数，编制资
金需求计划，对相关数据信息
进行综合分析，向代理发放机
构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发
放对象名单，配合代理发放机

领取
《独
生子
女父
母光
荣证
》且
子女
不满
18周
岁的
城乡
独生
子女
家庭
夫妇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查阅提交材料后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乡镇街道办
事处

即办

每年3

月底
前村
级年
审、
上报
乡
级，4

月底
前乡
级初
审公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证件材料审核完毕
后需要参加核查的调查组成员入
村（社区）、入户核查，提出核

查。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5

月20
日前
县级
确认
审批
并公
示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核查决定，上

报市级；对于不予行政行可的，
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5

月底
前核
查并
公示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向代发机构
提供奖励对象花名册，督促发放
到位。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财务股

每年7
月31
日前

5.因迁出、死亡、子女数变更等
原因不符合的，第二年5月底之
前退出奖励。

乡镇街道办
事处

5月10

日前
年审
变
更，7
月底
前录
入系

统。
服务电话：0375-7068013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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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行政给付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共
同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01

计划生育
独生子女
困难家庭
扶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15修正）
第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
庭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术
、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惠；
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
在扶贫贷款、以工代赈、扶贫
项目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
先照顾。”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平顶山市独生子女困难家庭扶
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平政
〔2006〕25号]）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独生
子女
父母
一方
死亡
家庭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查阅提交材料后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乡镇街道办
事处

即办

每年1月

底前村

级受理

公示，2

月15日

前乡级

初审公

示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证件材料审查审核
完毕后需要核查的调查组成员入
村（社区）、入户核查；提出核

查意见。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2月

底前县

级审批

确认并

公示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确认决定，上
报市级；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
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3月

20日前
市抽查

复核并

公示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向代发机构
提供扶助对象花名册，督促发放
到位；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财务股

每年10

月31日

前

5.因迁出、死亡、子女数变更等

原因不符合的，第二年2月底之
前退出享受奖励扶助。

乡镇街道办
事处

4月10日
前年审

变更和

录入系

统

服务电话：0375-7068013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行政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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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计划生育
家庭特别
扶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15修正）第二
十七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
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
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
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
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
得扶助。”
  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
于实施"三项制度"工作的通知
（国人口发 〔2008〕83号）
按照国务院要求，经研究，国
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决定在
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计划生育
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提高农村
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标
准、扩大"少生快富"工程实施
范围（以下简称  "三项制度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范
围内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
别扶助制度（即"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 

独生
子女
死亡
或伤
残家
庭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查阅提交材料后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乡镇街道办
事处

即办

每年1
月底
前村
级公

示、
受
理，2
月15
日前
乡级
初审

、公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证件材料审查审核
完毕后参加核查的调查组成员入
村（社区）、入户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提出核查意见。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2
月底
前县
级审

批、
确认
并公
示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核查决定，上
报市级；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

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3
月20
日前
市级

抽查
复核
并公
示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向代发机构
提供扶助对象花名册，督促发放
到位。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财务股

每年
10月
31日
前

5.因迁出、死亡、子女数变更等
原因不符合的，第二年2月底之
前退出享受奖励扶助。

乡镇街道办

事处

4月10
前年
审变
更 和

录入
系统

服务电话：0375-7068013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行政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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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职权名称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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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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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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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3

农村部分
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
补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2015修正）第二十三
条：“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
妻，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
顶山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享
受低保标准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平政〔2008〕17号]）为稳定我
市低生育水平，完善计划生育家
庭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计划生育
家庭的实际困难，建立计划生育
利益导向长效工作机制，根据上

级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
《平顶山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
庭享受低保标准补助实施方案》
。
  一、资格确认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享受低保
标准补助对象是指本市农村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
和政策内双女结扎的夫妻，且年
龄均在50—59周岁的农民。

农村
领取
《独
生子
女父
母光
荣证
》的
独生
子女
家庭
父母
、政
策内
双女
绝育
家庭
父母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查阅提交材料后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乡镇街道办
事处

即办

每年1
月底
前村
级受

理并
公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证件材料审查审核

完毕后需要核查的调查组成员入
村（社区）、入户核查，提出意
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
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2

月底
前县
级核
查确
认、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抽查复核决
定，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3
月20
日前

市级
抽查
复核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向代发机构
提供奖补对象花名册，督促发放
到位。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财务股

每年
10月
31日

前

5.因迁出、死亡、子女数变更等
原因不符合的，第二年2月底之

乡镇街道办
事处

4月10
日前

服务电话：0375-7068013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行政给付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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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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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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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及理
由

204

农村部分
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
扶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15修正）
第二十三条：“国家对实行计
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
奖励。”第二十七条：“ 在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
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
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
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
育一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
当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
励扶助的，继续享受相关奖励
扶助。”
 

农村
独生
子女
家庭
、双
女家
庭或
现无
子女
家庭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查阅提交材料后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乡镇街道办
事处

即办

每年1

月底前
村级受

理并公

示，2

月15日
前乡级

初审公

示

不收费 拟保留

5



204

农村部分
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
扶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15修正）
第二十三条：“国家对实行计
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
奖励。”第二十七条：“ 在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
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
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
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
育一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
当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
励扶助的，继续享受相关奖励
扶助。”
 

农村
独生
子女
家庭
、双
女家
庭或
现无
子女
家庭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审查

2.审查责任：证件材料审查审核
完毕后参加核查的调查组成员入
村（社区）、入户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提出初审意见。

人口监测与
家庭发展股

即办

每年2
月底前

县级核

查确认

并公示 不收费 拟保留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核查决定，上

报市级；市级抽查复核，对于不
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3

月20日

前市级

抽查复
核并公

示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向代发机构
提供奖扶对象花名册，督促发放
到位。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财务股

每年10

月31日

前

5.因迁出、死亡、子女数变更等
原因不符合的奖扶对象，第二年

2月底之前退出享受奖励扶助。

乡镇街道办
事处

4月10
日前年

审变更

和录入

系统
服务电话：0375-7068013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
职权类别：行政给付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共
同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调整意
见及理
由

205
失独家庭
经济救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15修正）第二
十七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
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
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
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
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
得扶助。”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平顶山市失独家庭经济救助办
法的通知（平政〔2015〕
54号]）第一条 为缓解失独家
庭特殊困难，根据《河南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河南省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14部
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
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关怀工作的
通知》（豫卫家庭〔2015〕4
号）等有关规定和精神，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三
条 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失
独家庭，实行一次性经济救
助：第四条 一次性经济救助
标准：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双
方（含一方亡故）均为我市户

独生
子女
死亡
家庭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查阅提交材料后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乡镇街道办
事处

即办

每年1
月底
前村
级受

理并
公
示，2
月15
日前
乡级
初审

不收费 拟保留
审查

2.审查责任：证件材料审查审核
完毕后参加核查的调查组成员入
村（社区）、入户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提出核查确认意见
。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2
月底

前县
级确
认审
批并
公示

6



205
失独家庭
经济救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2015修正）第二
十七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
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
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
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
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
得扶助。”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平顶山市失独家庭经济救助办
法的通知（平政〔2015〕
54号]）第一条 为缓解失独家
庭特殊困难，根据《河南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河南省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14部
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
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关怀工作的
通知》（豫卫家庭〔2015〕4
号）等有关规定和精神，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三
条 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失
独家庭，实行一次性经济救
助：第四条 一次性经济救助
标准：以家庭为单位，夫妻双
方（含一方亡故）均为我市户

独生
子女
死亡
家庭

郏县
卫生
健康
委员
会

财政部
门、金
融代理
机构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核查决定，上

报市级；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
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

即办

每年3
月20
日前

市级
抽查
复核
并公
示

不收费 拟保留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向代发机构
提供救助对象花名册，督促发放
到位。

县人口监测
与家庭发展
股、财务股

5.第二年2月底之前退出享受经

济救助。

乡镇街道办

事处
服务电话： 0375-7068013      投诉机构：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投诉电话：0375-7068010

受理地点：郏县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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